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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清代，凡检验必须取得当事人的输服甘结，对于检验有质疑的，可随时具控，必要时发动

覆检。并且原验官员、仵作于覆检时一般需再度到场，新的检验结论也建立在其输服基础之上。一旦

证实原验有误，原检验官员、仵作则会受到严厉处分。为了取得输服，清代检验中比较注重公开性和

交涉，清代检验对输服的强调是有其深刻的文化与制度成因的，从总体上看，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通过对清代的研究，对比今日我国鉴定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可为我们提供若干借鉴。

关键词　清代　检验　终结　输服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１〕传统中国一直对司法检验给予了

高度重视，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就留下了丰富的相关史料，南宋的《洗冤集录》则对当时的检验

方法、相关法令作了汇总。自宋至清，又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进展。对此，已有贾静涛、马伯良、闫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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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系２０１６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司法检验再研

究”（项目编号：１６ＢＺＳ０６０）的阶段性成果。

（宋）宋慈：《洗冤集录·序》，张松、张群、段向坤：《洗冤录汇校》（上），载杨一凡主编：《历代珍稀司法文

献》第九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页。



君、张哲嘉等作了相关梳理，〔２〕张松等还将以《洗冤集录》为代表的若干重要检验著作作了点校整

理。〔３〕。在此，笔者以清代为例，对今日学人较易忽略的检验终结制度作一论述，并结合我国刑事

司法鉴定中的若干问题，做出一番借鉴与引申。

一、清代检验中关于终结的要求

清代司法较往朝的最大区别，在于其高度的集中统一性。特别是在斩绞类命案的审理上，不

仅要通过必要覆审，区分出立决与监候，还要通过秋审，进一步细分出情实与缓决。且因都集中到

中央统一审，皇帝亲决，在反复权衡比较中，对相关案情证据的把握、案件类型的细分，提出了更高

要求。检验的重要性也由此得到了各方更充分的认识，〔４〕“起衅之曲直，动手之先后，凶犯之首

从，伤痕之多寡，以及部位是否致命，殴扎曾否倒地，俱系实缓关键”。〔５〕雍正六年（１７２８），第一次

在历史上规定额设仵作，〔６〕并陆续规定了相关的待遇、考核、激励制度；乾隆七年，对以《洗冤集

录》为代表的历代检验用书进行汇校整理，于全国范围内统一刊颁《律例馆校正洗冤录》；〔７〕其他

的检验制度，也都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与完善。〔８〕

关于检验的终结，依《大清律例》，其要求是“遇告讼人命……督令仵作如法检报。定执要害

致命去处，细验其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

然后成招”。〔９〕因此，其必要性条件即是“输服”，从字面解，输服即为认输信服之意。当然，输

服是个主观化的认知问题，它需要有个外在的标准来统一衡量。清代的做法即通过当事人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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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贾静涛：《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ＴｚｕＳｕｎｇ＆ＢｒｉａｎＭｃＫｎｉｇｈｔ，犜犺犲犠犪狊犺犻狀犵

犃狑犪狔狅犳犠狉狅狀犵狊牶犉狅狉犲狀狊犻犮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犻狀犜犺犻狉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犆犺犻狀犪，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１ ３７；闫晓君：《出土文献与古代司法检验史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张哲嘉：《“中

国传统法医学”的知识性格与操作脉络》，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江存孝：《清代人命案

件中的检验及取证模式》，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２００８年硕士学位论文。

见前注〔１〕。

参见茆巍：《清代司法检验制度中的洗冤与检骨》，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１８１—２０３页。

（清）熙维周辑：《秋曹稿式》卷１“案身”，抄本。又，服制、杀伤人数等也有影响，限于主题，不作展开，相

关分析，参见吴杰：《“杀一家多人”例与清代服制立扩张》，载《政治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杜军强：《服制与清代

法律适用的基本模式———从“服制如何定罪”切入》，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张亚飞：《晚清民国时期亲属相殴之

罪刑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８５１，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０册，１５６６４上栏。

《律例馆校正洗冤录》刊颁目前通说为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但此说不确，其确切时间始于《大清律例》纂

订之后的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十一月，完毕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四月，相关考证参见陈重方：《清〈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相

关问题考证》，载《有凤初鸣年刊》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载《台大法

学论丛》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笔者所见该文系刊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编：《中西法律传统》第６卷，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０页，注２９）；确切档案史料，参见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

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乾隆七年四月二日：Ａ１１１ ０１２，Ｂ６２３４７，Ａ１１７ ０６３，Ｂ６５９３９，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７

年版。

如又规定了检验尺寸度量的统一，出台了与骨殖检验相关的专门文书，统一了尸格中致命伤的标注，分

别参见（清）薛允升：《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６５页；见前注〔４〕，茆巍文，第

１８１—２０３页；韩健平：《清代验尸制度改革———〈尸格〉对致命伤的标注》，载《中国科技史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

３８８—３９７页。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８６４页。



甘结来表征，具体是“仍严责吏仵，眼同原被干证，取四不扶同甘结”。〔１０〕这里的“四”是个概称，

指向范围有原、被、邻、证、乡保等，另还有仵作。当然，在所有的输服对象中，最重要的当然是

原、被二方，特别是尸亲，具体样式以宝坻县档案中记录的嘉庆五年张有禄被打致死一案中的尸

亲甘结为例：〔１１〕

甘结

具甘结尸母张史氏、尸妻李氏、尸兄张有功、尸弟张有寿，今于

与甘结事，依奉结得身子张有禄，实系被赵辅臣用木棍一棍打伤囟门，越日因伤身

死，并无二伤，今蒙验明，所有尸身情愿领埋，所具甘结是实。

对照官方填写的尸格等检验文书来看，〔１２〕甘结的作用相当于将其中检验出的重点与核心问

题加以复述，并表示对官方结论的认可。

验毕需要取得尸亲等的输服甘结，在清代得到了广泛的强调，地方省例、官箴书中也都反复提

及。如《湖南省例成案》中，该省即要求：“仰按察司即查照批示，通饬各属，凡遇一切命案，无论重

轻真假，总于初报时责令州县印官悉心研究，务得寔情，相验尸伤必须按照洗冤录条款，亲身察核，

指示尸亲凶犯当场辩驳，务令心服，然后录供，据寔详报。”〔１３〕“刑名老手”王又槐也在其官箴中建

议“倘不输服，令指岀再验”。〔１４〕

要指出的是，清代的甘结做法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宋代，是通过检验官吏及尸亲

等在统一的官颁文书“检验格目”上共同签字的方式来表示认可；〔１５〕明代，则在原有基础上，又同

时要求参与检验的官吏、仵作等出具没有串通弊的甘结；〔１６〕清代则是进一步发展，在改变检验文

书样式的基础上，不再要求当事人在其上签字，但原被邻证及仵作等要另外分别出具甘结。这种

变通的方式，既增加了官方取结的难度，也较明代更显流畅简洁，同时也有利于上级更好地通过相

互的文书比对，发挥监督作用。

二、围绕输服的检验运作

清代检验分初验和覆检，但依规定，二者须取得当事人的输服。以初验为例，其相关做法主

要是：

（一）提前派役，召集众人

接到命案报验，官员的第一任务并非立即前往案发地，而是在初讯了解案情（清人称之为“落

膝初供”）后，先派衙役赶赴现场，召集一干人等，然后才由官员带领仵作、刑书前来检验。衙役所

召之人即主要是需出具甘结的原、被、邻、证、乡保等，清律规定“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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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参见《律例馆校正洗冤录》卷１，“验伤及保辜总论”；见前注〔３〕，张松等书，下册，第４１９页。

《顺天府全宗》，２８ ４ １９７ ００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参见茆巍：《论清代命案检验中的鉴定文书》，载《证据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２０—３０页。

《湖南省例成案》卷１８，“真正命案开明起衅缘由被何人用何凶器殴伤何处杀伤何处颁发格式分别注

载”，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缩微胶卷版），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本。

（清）王又槐：《刑钱必览》卷１，“办理详案章程”，嘉庆十九年刻本，第１５页ｂ。

参见贾静涛：《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１—６２页。

参见（明）佚名：《新刊招拟假如行移体式》，载杨一凡主编：《历代珍稀司法文献》，第二册，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４９—７５０页。



众即相当于其前提性条件。

如宝坻县档案中即有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务本里圈子店民人许汝瑞被打后抽风身死，经乡

保报案，官员对衙役签票如下：〔１７〕

为此仰原役即协□乡牌，将后开人等限　日内分别拘传尸场听候验讯，去役毋得刻

延干咎，速

计传

乡保张士平　圈子庄牌头许汝爽 甲长许汝桐　两邻　六户庄牌头刘自信　尸兄许

汝祥 尸侄许太龄 许富龄　拉劝人刘君安　许汝隆　张朝安 劝回人张俊卿　说合人艾显

周 司守忠 许汝信 张盛武 郭焕章 张福周　常继先

并拘

凶手艾自江 艾士宓 艾维印 帮殴人艾士俊 艾继官 艾继庆 艾士太 艾福朝 艾七 艾八

持枪人艾士万

所召集人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尸亲，他们是输服的首要对象。例外的只有《大清律例》中的，“检

验自尽人命，如尸亲远居别属，一时不能到案，该地方官应即验明，立案殓埋”。〔１８〕但从史料来看，

清代实践中对于自尽命案中的尸亲都要求尽可能地到场。如在顺天府全宗中，对于每一名被检验

的路毙无名乞丐，在上报文书中至少都形式上做到了声明已于验前派役前往其生前所称的村庄寻

找，但未听说有此人，等等。〔１９〕

在正式检验前，还有个查对清点的过程，宝坻县档案中，即在前文派役前往计开的名单下注有

“到”或“不到”字样（或只在未到者下标有“未到”二字）。下图为四川会理州衙的一个传讯单，虽非

命案，但从记录方式来看，与宝坻县档案并无二致。

（二）高声喝报，众目共视

具体检验时，须由仵作高声喝报、〔２０〕验官记录。喝报的内容，主要是伤损的部位、长度、色泽、

形状、凶器等，喝报色泽是因为古人认为不同颜色代表着伤情的轻重。〔２１〕这一点，在所有的上报

文书中都得到强调，报告上司已经如此履行，如“据仵作邢岱与稳婆郭氏当场高声喝报”，〔２２〕“如法

相验，据仵作喝报”，〔２３〕等等。

对于喝报还不能充分展示的，则还有采用让旁观者“众目共看”的方式，如此，其常带有几分剧

场化的色彩。晚清任职广东罗定州知州的杜凤治，即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对于一起怀疑用毒杀夫案

件的现场检验：〔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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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顺天府全宗》，２８ ４ １９８ ０８６。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８６５页。

如一孟姓乞丐倒毙案，见《顺天府全宗》，２８ ４ １９８ ０２６至２８ ４ １９８ ０３６。

当然如系女尸，则有稳婆参与，此时则仵作、稳婆高声喝报，如系代验邻县，则两县仵作同时高声喝报。

此处仵作喝报为简称。

见前注〔１〕，张松等书，第１４０页。

佚名：《坐幕刑名底稿》抄本残卷之深州郭二狗杀母案，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页码无。

此系清代档案中常用套语，结合后文将论及的需解释质对来看，当是普遍做到的，在官箴书上也有相关

论述，如（清）刚毅：《牧令须知》卷６，载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９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６２页。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１６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３３—

５３４页。



图１　四川会理州衙役提讯单 〔２５〕

坐候银条探验时到（必须一二时毒方上针）……时交三点（申初）一刻，仵作禀为时已

足，请大老爷即至尸场验针，予到尸场……口中取出一枚，又于下部取出一枚，携至予前，

并携皂荚熬水一罐至予前，呈银针□黑如漆，即令入皂荚水净洗……愈洗愈明……遇毒

而死，毫无疑义……令仵作再洗与众目共看，其色丝毫不动，仵作禀，尸停十余日，早经溃

腐，银针色黑固然，惟秽物之黑银性不受，一洗即脱，如遇毒则愈洗愈现，此属明证，屡试

屡验者也。

此处是验毒，可能因此它与检验普通外伤不同。相比之下，银针改变后的色泽更不易为周围

人观察到（在清人的观念里，如果受毒则银针变色），〔２６〕故要通过这种方式共所确知，以取得大家

的认同。并且此案中，在展示共看后，仵作当众还有个解释（即受毒与受秽色泽差异）。

（三）解释比对，诘正说服

在仵作验毕后，官员应再作检查，“相验时仵作报伤之处，须将尸身反复亲看，遇有发变，更须

一一手按以辨真伪”，〔２７〕以便确信后填写格、图等检验文书，〔２８〕官箴书有的强调同时应向当事人

晓谕：〔２９〕

如尸亲指发变为伤痕者，即细细晓谕
獉獉獉獉

，如系伤痕，其处气血必然凝结，则坚硬如石，如

系发变，则按之即陷，放手则膨胀如故，并亲自用手揿按
獉獉獉獉獉獉

，令其仔细看明
獉獉獉獉獉獉

，自然无说。

因清人常将伤痕与尸斑（即发变，系正常死后反映）混淆，或对伤痕新旧有异议，故此处特地强

调要将二者向尸亲等解说清楚。

汪辉祖还建议要重视《洗冤录》的凭借：〔３０〕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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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四川省档案馆编：《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藏清史图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４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人看来，这个办法可能并不太确切，参见林几：《检验洗冤录银钗验毒方法不切实用

意见书》，载《医药学》１９３３年第５期。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验尸宜亲相亲按”，《官箴书集成》第５册，第２８４页。

格、图是清代官颁的统一鉴定文书。见前注〔１２〕，茆巍文。

（清）穆翰：《明刑管见录》，“相验”，光绪六年跋刊本，第６ｂ—７ａ页。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当场奉洗冤录最可折服刁徒”，《官箴书集成》第５册，第２８５页。



刁悍尸亲或妇女泼横，竟有不可口舌争者，执发变为伤据，指旧痕为新殴，毫厘千里，

非当场诘正，事后更难折服。宜将
獉獉

《洗冤录
獉獉獉

》逐条检出
獉獉獉獉

，与之明白讲解
獉獉獉獉獉獉

，令遵录细辨，终能

省悟。此亦屡试有效，切不可惮半日之烦，贻无穷之累。

至于凶器，则也要当场比验，并让凶手指认。黄六鸿即云：〔３１〕

如凶器已获，即问凶犯是否所持伤之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如未获，即问凶犯提取。立限原差取到，仍

问明凶犯是否此器。若系金刃所伤，凶仗或有血痕，亦未可定也，须试看，然关系不在此。

凶器验明，便摘取凶犯认凶器认状，亲笔花押，免其日后展辩。

这些讲解、辩诘、比对，从今日角度说，相当于是个质证的过程。

三、覆检中的输服

初检有疑，覆检发动后，同样需要取得原被输服甘结；只是因为覆检的前提是假定了原验可能

有误，故输服的对象更加广泛。

（一）具结请检，程序先控

覆检的发动可因官员有疑而提起，也可因当事人提起而发动。但是，针对当事人要求的，清

代有个前置性的程序控制。这就是要求当事人先具结，即所谓“具结求检”“结求开检”。与验后

表征输服的甘结不同，其内容为“尸亲坚供不服，宜令尸亲指眀伤痕、器械，取具请验切供甘

结”，〔３２〕即必须指出具体对原验不服何在，〔３３〕同时要表示如虚反坐。这是一种举证责任上的分

配，也相当于程序上的告知。若不肯具结，或虽具结而不能指出确切不服所在的，都将对进入覆检

构成障碍，并可由此推定其异议不成立。如道光年间，四川参将西林宝之妻伊尔根觉罗氏几度具

控其夫身死不明，道光先后两次降旨，一次派海龄“验明覆奏，实系烟致毙，并非因伤身死”，一次是

“派穆彰阿等覆加详验，据奏该尸身皮僵腐烂，据仵作结称委无刀伤”，但是伊尔根觉罗氏仍然不

服，却又不肯具结请检，道光即对此表示“乃该氏倚恃妇人，始终坚执，既不输服，又不肯具结蒸检，

实属刁健异常，自未便任其狡展，致滋拖累。伊尔根觉罗氏罪应拟军，系官员正妻，照例纳赎，著交

该旗严加管束”。〔３４〕

要求当事人出具如虚反坐之结的目的，在为覆检指明方向的同时，意在通过相关利害声明，减少

不必要的讼累，它事实上起到了阻遏一部分案件进入覆检的作用。因此在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虽有不

服，但“令其指报伤痕具结开检，该犯胡能尧惟有伏地认罪，……不敢具结请检”。〔３５〕它还有文化观念

上的原因，因为覆检常隔时较久，在当时条件下只能主要通过骨殖检验来判别生前伤损，为此可能需

要尸身进行剔肉蒸煮等特殊处理，而清人对于掘坟开棺是不主张的，认为“暴露骸骨，大非仁政”，〔３６〕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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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１４，“人命上”，《官箴书集成》第３册，第３６６页下栏—３６７页上栏。

（清）王又槐：《刑钱必览》卷１，清嘉庆十九年刻本，第２６页ａ—ｂ。

确切指出不服所在，这对于不在案发现场的尸亲并不合理，该规定直到道光年间针对狱囚监毙的才有所

放宽，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８６７—８６８页。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成皇帝），卷６３，道光十年四月丁丑，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２册，第１０６９页。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１７ １４。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２０“杂犯·侵占田产坟山”，载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三册），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年影印本，第２３８页下栏。



覆检中如此处理骨殖，则更是“检尸与凌迟不异，上干天和……不可不思，不可不慎”。〔３７〕

（二）详请饬委，全省调配

与对当事人请求覆检予以程序控制相对应的是，清代将最后覆检的决定权上提至省，而不是

州县。之所以说不是在县，是因为在《硃批奏折》《军机处上谕档》等史料中，关于覆检发动，站在州

县官员角度，用的都是“通详请检”“通禀请检”“详请会检”“经该县通详请检批府委员检审”等字

样，处分则例中亦有“州县审办命案，有详请开棺检验者”。〔３８〕用有“请”字，即说明地方州县只有

请求权。而断言在省，则是因为在史料中，如果决定发动覆检，具体饬委是由督抚等来安排布署

的，如 “刑部咨广东司案呈，内阁抄出，两广总督阮等奏……又经录供通详请检，当由臣等委员前往

检明”，〔３９〕“广东巡抚康疏称……该县恐系原验尸身不实，以致犯供狡展，即行检举，通详请检，批

府检审”。〔４０〕它至少要到臬司这个级别，“韩高氏不肯输服，该县复详请，臬司饬委宁河县知县缪

绂，会同该县札调大兴县仵作张宽，并宁河县仵作范起瑞，取具两造甘结，开棺蒸检骨殖”，〔４１〕说明

按察使才可。

这个下级详请再饬委的程序，在审慎的同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清代的覆检都以委

验，或者“会检”的方式举行。委，意味着由原验之外的其他官员来主持覆检；会，则意味着要由几

名官员来共同主持。这个做法有利于在全省将熟悉检验的官员与仵作予以调配，并且必要时，还

可决定向外省借调。〔４２〕也因此，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常随着覆检次数的增加，层级越高，官员、

仵作的组成也越庞大。杨乃武案中，最后于京城覆检时，“届期刑部满汉六堂、都察院、大理寺并承

审各司员皆至，顺天府二十四属仵作齐到，又有刑部老仵作某，年八十馀，亦以安车征至”。〔４３〕这

种安排，既保证了检验力量的配备，也宣示了官方对案件的重视。

（三）原验临场，共成信谳

与原验一样，覆检中尸亲同样要临场，且从处分则例来看，不到场似覆检难以进行，“州县详请

开棺检验之案，以接奉上司批准之日起限，……一年以上者革职。如奉文后适值阴雨连朝，或尸亲

患病不到，准其声明扣除”。〔４４〕阴雨有碍察视，类似于今日之不可抗力；但尸亲若不到，也具有类

似对检验进程的阻遏效果。置于清代对办案程限要求极严的背景下，充分反映了对其到来的重

视。但就清代覆检的整体设计而言，更大的安排还是指向原验的官员、仵作。

原验中的官、仵们此时通常也是临场的。首先，原验之仵到场是清代的一个例行性做法。《洗

冤录备考》中即言“覆检，必调前检人役同验官封，眼同开棺”。〔４５〕清代检验歌诀中即有“开检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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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３“人命”，载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八册），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年影印本，第１００页上栏。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６９０页。

《粤东成案初编》卷１２，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道光十二年刻本，第１ａ—３ｂ页。

同上注，第７ａ—９ａ页。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５３８ ０２０。

如道光年间，浙江德清民妇徐蔡氏被徐倪氏勒死大案，即关借福建仵作（《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８１，中

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第２册，第３０９页上栏）；光绪年间，湖北郧西县廪生余琼芳身死案，覆检关借江西仵作，后

又再从刑部请求调派仵作（《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１７８，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３册，第４８０页下栏—４８１页

上栏）。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６３页。

（清）文孚纂修：《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８７０页。

参见（清）张锡藩辑：《重刊洗冤录汇纂补辑》；见前注〔３〕，张松等书，下册，第５００页。



本无良，必调前仵并临场”。〔４６〕他们的到场，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官员，处于更专业的角色，如果否

定前验的话，从他的角度来入手，相比官员也更为容易。〔４７〕至于原验官员，从史料来看也是存在

的，在一些京控大案和高层次官员主持的覆检中，更是如此。如道光年间顺天通州民妇康陈氏身

死一案，刑部发现有异，覆检即是，“赛尚阿、祝庆蕃，会同刑部详细覆验……委系自缢身死，取具原

验各官结称，眼同覆验，实系自缢等语”。〔４８〕原验官员到场的目的，表面上是协助后验正常进行；

但更深层次的用意，在于一旦证实原验不实，就能立即取得他们的认错甘结，构成覆检结论成立的

完整证据链。为此，有的案例甚至反映出，覆检是专为未到场的前验官员进行的，如嘉庆年间一案

的三检，“确系是殴非缢，尚恐不足以服委验各员之心，又添委因公来省之大名府方其畇、署正定府

沈长春，会同保定府办验审鞫，并传令委验之易州徐用书、沧州周世紧等随同阅看”，后二人即是二

检官员。〔４９〕

兹以同光年间的黑龙江王景殿案为例，该案先后五次检验，从档案来看，除二验中的原验官、

仵地位不确外，三检、四检、五检中对原验官、仵都有交待。他们都需于再度检验时临场，并在五检

明确后他们均被饬回：〔５０〕

表１

检验

次数
检验时间 地点 主持及参与官员 负责仵作 原官、仵

初验
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

黑龙江

呼兰厅

刑司行走佐领多

斯洪阿
雅绷阿 ＼

二验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黑龙江

呼兰厅

副都统衔协领廉

忠、刑司行走云骑

尉蒙古巴图、署呼

兰同知文虁

常安、

长江、

戴连生

未提到

三验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黑龙江

呼兰厅

盛 京 刑 部 主 事

锡章

尹春山、

陈凤鸣

（锡章拣带）

委员“赴尸所检验，本省前验各官、仵作，

及原被人证亦饬赴尸所伺候”

四验
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吉林

（改交

吉林将军

铭安审办）

铭安“饬吉林同知

选带仵作，奴才带

同刑司司员，户、

兵司协领，及调吉

委员”

汪升

（１）四检发现有囟门伤，铭安“亲加验

视”，“随饬奉省所调仵作细看”；（２）“原

验官仵均坚称，初验覆验囟门实无此

伤”；（３）“据原验（二检）官廉忠等禀诉，

两次相验实无此伤”；（４）“原被人证及

原验各官、仵又皆具结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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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见前注〔３〕，张松等书，下册，第５０３页。

关于仵作与验官于检验中的角色划分，见前注〔２８〕，茆巍文。匿名审稿人于此指出，此也与提前控制相

关责任有可能有关，笔者认为此解释有一定道理，但结合清代检验做法来看，其直接目的在于取得前验人的甘结，

以使覆检结论成立，同时也有让前后检验人相互监督的目的。

《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第５条，盒号１０８４册号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参见《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３ １６５ １。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９３３ ０２７，０４ ０１ ２６ ００７５ ０２３，０４ ０１ ２６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０４ ０１

０１０９３９ ０２６，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９３９ ０２７，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９３９ ０３３，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９４１ ０２６。不过该案稍特殊的是，

五检中有三检的仵作尹春山，他不仅临场，而且参与了正式检验，这是目前笔者所见资料中唯一的特例。这可能与

该案三验并未真正完成有关。



续表

检验

次数
检验时间 地点 主持及参与官员 负责仵作 原官、仵

五验
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
吉林

铭安，奉天昌图府

知府赵受璧（专调

来为检验），“并刑

司部员”

商荣、

尹春山

（三检时

奉省调

来仵作）

（１）“所有初验仵作雅绷阿、覆验官黑龙

江协领廉忠、云骑尉蒙古巴图、前署呼兰

厅同知文虁，及仵作常安等，所验均属相

符，……应即饬回”（常安系二检仵作）；

（２）“该仵汪升（四检）供词闪烁”，讯出

受贿之事

（四）质证查因，众皆输服

原验官、仵临场的重要任务是见证具结，这个结果通常也要经过质证。同样如王景殿案中，在

覆检现场，“原验官仵均坚称，初验覆验囟门实无此伤”，“据原验官廉忠等禀诉，两次相验实无此

伤”。他们甚至有时主动提出对质的要求，“仅提到原帮验视之竹山县仵作胡太畛到案查讯，据称

当日本官因伊不甚谙练，责令竹谿县仵作刘希哲验报，伊止跟随帮看，今已日久，不能指清，止尚记

忆柯道灼脊背一伤实系木器所垫，可与柯隆榈质对”。〔５１〕这样争执的场面有时还很激烈，咸丰时

曾作《洗冤录详义》的许梿即回忆说“余在山左覆检郓城县史戊寅一案，前检官以缺少饭匙骨，聚讼

纷纷，仵人欲以他骨充数，检官不依，致有争执”。〔５２〕

在原验人员具结的同时，还必须对覆检的原因做出解释，不管再检后确系是原验错误还是因

尸亲等怀疑误控，都必须在上报文书中予以反映，相关原因必须找到。如果经过几次检验，则必须

对几次覆检发动的原因都作个交待，“彼此参差者，必拘原仵，对讯研究”。〔５３〕如乾隆年间李若梅

掐死尹王氏案，前后五检，第一、三次均错误认定自缢，在最后五检确定查明死因之时，一检知县承

认“初任不谙检验，遂信为自缢属实，未加细看，不意竟被仵作受贿朦混”，仵作则是“该仵作李应举

因见参员（指一检知县）未到捏供卸罪，诘之李应举亦俯首无辞”，三检仵作鲁开运则声称“前次检

验洗刷未净，尸骨已历年久，多有嶶暗旧痕，不能辨认的确，因知李若梅等紧不承认殴掐，尸亲曾具

有自缢甘结，又见腿骨胫骨等处仿佛似有斑痕，遂致喝报错误，委非有意增减”。〔５４〕当然，如果是

尸亲怀疑误控的，则解释的主体就是尸亲一方了。如道光年间山东博兴县民人刘殿元之子刘毓秀

在私塾读书夜宿中突然死亡案中，覆检证实未受外伤，但尸亲系以肾囊有伤具控，而原验也确实发

现该处有不正常的红色（清代认为此系致命伤部位），通过调查得知其平时患有风症，常搔抓肾囊，

伤痕当系自抓所致，如此反复查明后，尸父也予以认可，声称“原不敢指定”，“急图为子伸冤，是以

节次呈控”。〔５５〕

四、不能输服的后果

无论是初验还是覆检，当事人不一定能全然接受，清代的做法是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异议，包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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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２５ ５８。

参见（清）许梿：《洗冤录详义》卷１，古均阁许氏藏版，第４８页ｂ。饭匙骨大体相当于今日的锁骨。

参见（清）陈芳生：《洗冤集说》卷８，聚锦堂藏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藏，第２５页ａ。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１０ １８。

参见《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 ６３６ １５。该案准确地说并非维持原验，而是原验系外伤，但被告坚决不承

认，只得呈检覆检，会检中认定非受外伤身死，但在通详请检中发生尸亲以肾囊受伤不究而京控。



括以上控的形式等，并对尸亲采取倾斜性的态度；相应地，对于覆检后查实原验有误的，相关官、仵

等都将予以处分。

（一）重视异议，容忍上控

虽然当事人只有出具甘结，才能表示输服，检验才能形式上完毕，但这只是对官方而言的。对

于当事人，他随时可以异议，并且没有级别上、时间上的限制。即使刑部亲自检验，也可对之提出

质疑。如乾隆年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初验并经刑部审讯后，死者之弟贵宁“不肯画供”，

“经刑部奏请，特派大臣覆检”，检验结果“实系缢死”，但是“贵宁仍以检验不实，复在步军统领衙

门，以海升系大学士阿桂亲戚，刑部显有回护等情具控”，于是发动第三次检验，“吴雅氏尸身并无

缢痕”。〔５６〕甚至秋审之后，仍能提出。如道光年间，东北民人于登贤其弟于登魁被殴后身亡，原验

系拳脚伤，但于登贤不服，坚称其弟死前告之系铁器伤，为此发动了京控。案交吉林将军保昌后，

先后组织了两次检验。虽然检验时间不详，但此案已于十四年（１８３４）秋审，而于登贤于十四年六

月由都察院解回吉林，保昌于十五年（１８３５）三月具奏，推测至少有一次检验在秋审后。〔５７〕

对于尸亲的不能输服，清代司法实践中更是给予了倾斜性关注。虽无法条上的直接依据，但

从史料来看，尸亲不输服请求覆检，只要肯具结请检，似立即进入考虑程序：

尸母白张氏坚称，伊子白二实系被诬拷打受伤殒命，情愿具结求检，当即委员提取白

二尸棺到郡，饬委道府督率朝阳县知县德兴、滦平县知县福永开检。〔５８〕

该尸亲狡执颛求具结情愿剔骨检验，当即饬令该仵作毛宗俊如法蒸检。〔５９〕

惟尸弟于希元同尸子于万湖，坚供原验于希敏尸伤实有隐漏，结求开检，随委员提取

于希敏尸棺。〔６０〕

张泳泰坚不服输，即赴副都统衙门具控。饬令张泳泰呈请覆验，指定致死伤痕，具结

开验，该同知移取左司仵作张峻亲诣尸所开棺，验得…… 〔６１〕

采用的是“即”“随”“当即”等用语，显示了应对上的迅捷。相比之下，这种用语在被告、官员等

发动覆检的用语中则相对较少，多是在调查了解、提讯质证后仍不能释惑的情况下，才启动覆检。

当事人的不能输服，既可检验之时表达，也可以上控的方式提出。虽然清律规定，当事人的上

控当逐级提出，“军民人等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

明”，〔６２〕“若越本官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６３〕但事实上的做法是对该类越级

上控持相对宽容态度。在笔者所见史料中，特别是发动覆检如果得实的，即使是越诉、京控，未有

受过处分的记录。沈之奇也曾专就通过迎驾、击鼓申诉的方式指出，“得实则免罪”。〔６４〕

原验官员当然也可提起，并且清代司法实践中采取了对官员主动提请覆检和被动提及的差异

性对待，“该县徐大纬因思相验时尸已发变，虽值阴雨之后，原验缢痕本觉散漫，情有可疑，即据情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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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参见《大清十朝圣训》（高宗纯皇帝），卷２０６，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册，第２７１７页。

参见《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７６７ ０４７，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 ０５７３ ０３４。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 ０７６７ ０４７。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００６２ １１１。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 ０５９１ ０３１。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６７８页。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６７５页。

参见（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９８页。



详请委员会检，经臣批司委汾阳县知县乔维镛会同覆检”，〔６５〕他还在会检时处于正式参与者的地

位，并在确系错误需予处分时得到可能的从宽机会。〔６６〕而如果是被上控或上级有疑后进行覆检

的，则是“传集前验之巡检贺选并仵作、尸亲、案犯人等，将尸移放平明地面，如法相验”，〔６７〕此即类

似于被置入和其他犯证同等的角色。更有的，在被具控后，直接是“请将原审之知县先行解任以凭

质审……一面委同开检”。〔６８〕这种差异性，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官员们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异

议，主动发现错误。

（二）处分官仵，无限连带

覆检发动，证实原验有误的结果必然是处分。庄吉发曾将嘉庆六年至十一年所有被参革职、

解任文武官员作一列表，其中有十五位府、州县官因检验错误，如“相验不实”“讳命”（讳命在处分

则例中列入检验尸伤不以实门内）等而受处分。实际上清代检验错误还常可能以其他原因如“玩

视人命”而被论处（在庄吉发的统计资料中即有八位因此受处分者），〔６９〕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只是

台北故宫档案馆的资料，且清朝档案并非全部保存下来，那处分人数就更多了。

清代的检验处分是双轨制的，即对于仵作等吏役直接适用传统五刑，而官员则首先用罚俸、降

级、革职来抵销，不足蔽辜者，再适用刑事处分。站在今日角度，其可谓是相当严苟的———哪怕是

无足轻重的体表损伤，若未作记录，也可能依“增减”尸伤而受处分（当然，这也与其主要是体表检

验，及前文的检验时喝报共见检验方法有关）。〔７０〕并且依规定，处分是连带式的，今人所熟知的杨

乃武案即是典型，其中，官员须为吏仵的一切罪错担责，上级须为下级担责，后任须为前任担责，对

官员的处分不会因为其转任、升任、致仕而有任何改变。在道光年间的一起照磨违例代验案中，经

死者家属控告检验有误并覆检得实，结果：

查济郎阿系镶蓝旗满洲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推升户部员外郎离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张步骞系山西文水县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业经告病

回籍，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前任昌图理事通判推升员外郎济郎阿解任，由该旗都统委员

押赴奉天。并请勅下山西抚臣，将前任昌图照磨告病回籍之张步骞，委员解奉，以便提同

全案人证，严审确情，务期水落石出，按律定拟具奏。〔７１〕

其中济郎阿系例应亲验官员，张步骞则是违例代验官员，虽然案发后，两位官员一位升职，一

位告病回籍，但都被押解回来受审追责。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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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１４ ２。

“此案已革知县徐大纬初往相验，因时已将晚，任听仵作混报，草率具详，固有应得之咎，但出详后自恐案

情未确，详请会检，因而覆验得实，俾正凶不致漏网，其过尚可原，徐大纬著送部引见。”见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

隆朝上谕档》第１８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９８页下栏—３９９页上栏。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 ７６７ ４７，清代强调州县亲验，此案中巡检之所以能初验，是因为案发地在东北，

清王朝不能不根据现实需要，在边陲地区自乾隆年间陆续放开佐杂的相验权。参见茆巍：《万事胚胎始于州县

乎？———从命案之代验再论清代佐杂审理权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１ ６６７ ３３。

参见庄吉发：《故宫档案与清代地方行政研究———以幕友胥役为例》，载《清史论集》（一），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０页以下。

茆巍：《论清代命案检验错误之处分》，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关于传统

社会司法责任更宏观的论述，参见郑显文：《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提纲）》，载《中华民族优

秀法律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４年；李凤鸣：《清代州县官吏的司法责任》，中国政法大学

２００６年法律史博士学位论文，第３３—３８页。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００６２ １１１。



在这种处分制度之下，对于原验官员来说，体制范围内的规避、减轻处罚办法就是认真考虑当

事人的态度，确保检验的真实性，甚至及时自我检举。后者至少可能被开恩减轻处罚。如乾隆年

间西和县知县黄潼鲤在一起病亡误验为伤死的案件中，先验通详后，覆讯中发现有误，遂自行检

举，结果因“该员虽误报于前，尚不敢廻护于后，且此案未经成招，即自行覆讯得实”，乾隆皇帝谕旨

“黄潼鲤着罚俸一年，以示薄惩，所有奏请革职之处，着加恩留任”。〔７２〕

五、关于清代检验中输服的讨论

受制于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清代的检验无疑是一次高成本的司法支出。特别是在覆检中，

全省人力的调配，相关原被人证，原验官仵的长距离召集，其经济资源消耗更是惊人。在正常审转

案件中，清人自谓“即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须费至百数十金”，〔７３〕其中解犯是最大项的

支出，对比之下，“徒犯解府并不解司”，〔７４〕而覆检则常可能在省举行，距离大为延长，人数远远增

加（除人犯外还有原被官仵），尸棺还需起运，如此，粗略估计其费用近千金，当不为过，〔７５〕这相当

于千石大米的支出。〔７６〕清代一个知县正常财政工资是年俸银４５两，再加上养廉银４００至８００

两。〔７７〕仅此一次覆检的举行，经济消耗就可能超过一个知县一年的正式收入。但是，如此巨额的

投入在当时条件下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首先，它适应了当时低水平检验条件下发现真相的需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接近案情本原。

虽然传统中国的检验起步较早，在睡虎地秦简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至宋代又有《洗冤集录》的诞生，

明清在技术上也有发展，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古人的检验条件与技术水准，无论如何与今日相比

都是较为落后的。而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真理’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由别人告诉你；一

条是你自己去发现。前者可以称为‘告知真理’，后者可以称为‘发现真理’”。〔７８〕在案件侦破中，

案件的亲历者对于案情的描述，相当比率上比事后的推断更为准确。反映在检验中，清人这种在

官府验毕后要求当事人出具认同甘结的做法，即相当于“发现真理”与“告知真理”二者的结合；覆

检中前验的召集，则相当于将数次的“发现”与“告知”相弥补。如此，它允许翻异，及时覆检，体现

了对自身认知能力不足的必要警醒，在一些案件中，我们也的确看到，正是由此重新引导出了正确

的结论。“尸子张会云心疑范振吉殴毙悬挂，屡向该县喊禀……该县徐大纬因思相验时……情有

可疑，即据情详请委员会检”〔７９〕，从而它能够在可能范围内减少冤狱的发生，避免“乱罚无罪，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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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１３８０，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１６册，第５１９页。

《清史稿》卷３７４，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１５５０页。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８５８页。

这是个粗略的估算，比如正常审转中是按１比６的比例押解。相关具体考证分析，参见李明：《论清代

“逐级审转复核”制度下的人犯递解》，载《历史档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吴吉远：《清代递解人犯与“流人”》，载《紫禁

城》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侯永国：《清代罪犯递解途中的意外事故及成因分析》，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但检验中是何比例，尚不确切，又徒罪之案中除解犯支出外，还有文书等支出，而检验中也有相应的文书通

详关传等支出，其比重如何，我们无法一一对应，此处是计其概数。

康乾时期最低一石大米银四钱，最高二两。相关换算，参见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

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０—６８页。

参见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收于氏著：《清史文苑》，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８页。

何家弘：《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对西方证据法的再认识》，载《外国法译评》１９９９年

第４期。

《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２６ １４ ２。



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８０〕

其次，它适应了当时证据制度的需要，赋予了当事人必要的制衡能力。从证据能力上说，输服

是一种类口供的设计与要求，“凡听断，依状以鞫情，如法以决罚，据供以定案”。〔８１〕最后结案时，

若不能取得口供，“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如犯该徒罪以上，仍具众证情状，奏请定夺”。〔８２〕

与之相似的是，检验完毕后若不能取得甘结，相关检验结论则事实上无法提交，司法实践中，也确

有因当事人对检验结论不能输服，验官不得不上奏定夺的。〔８３〕但是，这种坚硬的证据资质设计是

正好与其纵向上的集权式司法紧密匹配的。清代的各级正印官都具有本层级的绝对权力，案件随

人犯或文书而逐层自动移转，他们集侦、审于一身，合审、验为一体，在缺乏前朝鞫谳分司、园署会

押等同级监督制度的前提下，当事人的异议则更具有了必要性。检验中输服制度的设计，则相当

于在有限的制度范围内，对各层级的验官构成了制衡，使当事人有疑的案件，无法正常进入下一个

审级。进而和纵向审转下的监督、处分制度相配套，最大可能地保证了案件审理的可靠。同时，在

当时条件下，对当事人而言，这也是一种低成本的申冤机制，“不遵断，则不具结，则不得上控，此原

则也”。〔８４〕当事人固然可以通过上控、京控等方式来提起抗辩，但当场的异议与不具结，却无疑是

最低成本的申冤表达。从这一点，我们也可进一步看出，清廷不再要求当事人在检验文书上签字

而另外出具甘结的更深意义所在。

最后，它契合了儒家教化下的折狱文化，表达了王朝对冤狱的重视。服，是传统儒家对折狱的

要求，早在《尚书》中，就提出“狱成而孚、输而孚”的告诫，对于折狱官员来说，能够取得当事人的

“服”，就是对其能力的肯定，“性恺悌，不用刑威，而民自服”〔８５〕，“英明果决，发奸摘伏，每鞫案不轻

用刑，辨驳片时，人自输服”。〔８６〕而检验，自宋就和洗冤相结合。检验之学，被视为洗冤之术，有

冤，当然不可能服。有限的技术条件，无良玩惰的官员，冤狱自也不可能免，如此，在制度性保障当

事人不服异议的同时，对冤狱处罚的决绝之势，也表明了王朝努力无冤，让人信服的姿态，杨乃武

案中，以一名举人的身体残废，换来“自巡抚、学政至司道府县夺职者十有六人，镌级撤任被议者又

十馀入，为百年来巨案”，过程虽然曲折，但至少在终极意义上体现了对人命的慎重。〔８７〕借用寺田

浩明的“首唱”与“唱和”论来比喻的话，每一次的不输服就是一次更大的“唱和”，直至最后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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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２５页。

（清）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卷５５，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７６年影印本，第５７９页。

见前注〔８〕，薛允升书，第８４页。

如道光年间何文元案中，何坚称其姊死因不明挟嫌诬告，热河都统耆英覆检证实其所控虚诬，在取得死

者女儿等对覆检的认可后，虽用尽各种办法仍不能使其承认上控错误，只得具奏“案情验讯得实，未便以何文元坚

不承招，再事迁延，遂其罗织之愿，应据众供拟结。……查例载……审办案件坚不承招者，即据众供情况奏请定

夺”，《硃批奏折》，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７８５ ０１１。

《川省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第九项。转引自里赞：《远离中心的开放：晚清州县审断自主性研究》，四川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１页。

（清）曾国荃：《湖南通志》，卷１９２，第８册，华文书局１９６７年版，第３９８５页下栏。

（清）刘衡：《自治官书》，《官箴书集成》第６册，第７０页。

引文出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６４页。对杨乃武案一直有争议的可能

是，清廷是否存在借机打压地方势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纵使有其因素，但没有清代对命案的慎重理念与严格处分制

度作支持，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规模处分，何况事后取代原浙江巡抚履职的梅启超，曾是曾国藩门生和幕僚，该案

产生如此大的波及，一个重要原因系在地方上反复三次发审有关，相关分析，参见茆巍：《晚清刑案的严格追

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６日，第１０版。



帝———这个最终的首唱者，尽管中途有所不谐，但最后达成了共鸣。〔８８〕

但是，这种追求输服的副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在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要求指引下，刑讯可

能变得更为不可避免；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甘结内容的彼此一致，本身就存在难度，这为文书制作

中的剪裁，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无论输服也罢，还是它所赖以存身的审转制度、上控制度也

罢，最后都是由当时整体的吏治环境决定的———当吏治清明时，会落实较好，冤滥较少；反之，则就

未必了。但不管如何，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我们对其总体上仍应持肯

定的态度。

六、清代检验对今日的借鉴

虽然清代的检验水平、证据制度与今日有较大不同，本文对其的分析，也有制度要求基础上惯

习提炼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中的合理因子有所借鉴。众所周知，在有关司法鉴定重要

性得到公认的同时，〔８９〕我国目前鉴定中的若干问题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特别反映在相

关刑事案件中。

（一）国内刑事案件司法鉴定的突出问题及表现

比较而言，清代检验制度虽有其不足，但最值得我们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对当事人的重视，

如强调临场、当场质证等；二是在异议化解的方式，特别是覆检中齐集原验官、仵，众供佥同等，

它有利于尽可能彻底地解决纷争。相比之下，这两点恰是我们当前的不足，也是当前最突出的

问题。

首先，我国立法中对于案件当事人参与度和认同的关注不够。基于国家对司法权的完全垄断

与对西方特别是欧陆法学的承继，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中，司法鉴定成立与否，与清代重要的一个

区别就是不以当事人的签字认可为必要条件。如果说放在专业分工条件视野下，有其一定合理性

的话，但刑事司法鉴定环节中，受害人及其家属原初连基本的参与资格都没有就不尽合理了。众

所周知的是，直到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其才被赋予当事人地位，能和被告方一样提前至侦查

阶段被告知并可提出重新鉴定请求，但依规定，也只有申请权，真正的启动权则由国家机关垄

断。〔９０〕直至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再度修改，依然如是。在一些部门立法上也是如此，如公安部、最

高检等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鉴定工作规则》《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

（试行）》中，虽多规定有本部门范围内的工作流程、权限审批的规范，但对当事人的关注也甚少有

之。在司法部先后发布三个主要用来规范社会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９１〕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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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载［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

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３页。匿名审稿人曾于此处指出，寺田论述的主

要是民间之“约”，而本文的检验主要是官府的处置应对，能否于此处征引值得商榷，但笔者认为，寺田该文在论

“约”同时，还由此论及了中国传统“法”的性质，并认为二者有类通性，如寺田于此处即论述曰：“如果不从理念而从

日常性共同行为规范的形成方面来看，官的‘法’与民间乡村层次上的‘约’在‘首唱’和‘唱和’这一结构上并无决定

性的区别。”

司法鉴定除法医鉴定外，还有笔迹鉴定，司法会计鉴定，乃至工业、交通、鉴定等方面的鉴定，但今日探讨

司法鉴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多是指法医类鉴定，具体包括法医临床（验伤）、法医病理（解剖、切片观察）、法医物证（毛

发、精斑、血液、ＤＮＡ等）、法医精神病等鉴定，本文也将视角主要限定在法医类鉴定问题上。

参见陈邦达：《论刑事鉴定启动程序的完善》，载《东南司法评论》２０１３年卷。

三个《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分别是司发通〔２００１〕０９２号，２００７年８月７日司法部令第１０７号，２０１６年３月

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１３２号。



２００１年最早发布的文件竟公然声称“现场勘验、尸体解剖时，应通知委托人到场，并在勘验、解剖记

录上签名。如委托人不到场，不影响现场勘验和尸体解剖的进行”。〔９２〕直到２０１６年开始实施的

最新通则中，才有所变更，但也只是说“对需要进行尸体解剖的，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死者的近亲

属或者监护人到场见证”。〔９３〕对相关违反性做法则缺乏惩戒性规定，并且该通则本质上是属于司

法部管理社会鉴定机构所用，对于公安、检察等机构的鉴定，在我国目前体制下也缺乏真正的适

用力。

其次，我国鉴定中对异议缺乏有效的化解机制。目前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有异议的鉴定，我

国采取的做法多是在相关办案机关县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决定后重新鉴定。但由于当事人只有申

请权，决定权在办案单位，故常在不予准许后，因此引发争议。又即使准许，随着２００５年鉴定机构

的放开，大量社会鉴定机构涌现，在再鉴定单位的选择上，当事人和司法机关也常屡争不下，当事

人常希望能够选择其倾向的社会机构，而办案单位却倾向于选择上级部门的内设鉴定机构。如果

重新鉴定与原来不一致，如何定夺，又是问题。不管是出于不愿得罪同行原因，还是直接的法律规

定缺失原因，我国鉴定机构在每一起鉴定中，都常只对本次检验发表意见，原有鉴定不予评论，甚

至走到法庭质证环节，也公然声称与己无关。〔９４〕不同鉴定结论之间的关系性断裂，也间接造成了

办案单位最后选择中的武断，如南通王逸司法精神病鉴定案中，面对第二次司法部鉴定所的鉴定，

当地法院予以拒绝，但该市政法委随后在联席会议上又主张采信。〔９５〕并且已有案件表明这种武

断选择，最后证明是错谬的。〔９６〕

我国司法鉴定的公信力由此也受到了损害，有的刑事鉴定已陷入了“不信任———重复鉴

定———不信任———再重复鉴定”的怪圈。而当事人面对不允鉴定或异议不被采信，可能采取种种

极端的方式予以抗争，典型如“开胸验肺”，〔９７〕更有采用上访予以抗争者。但与传统司法不同的

是，后者中的上控，本是其纵向性监督中的必要一环，而今日则是一种对司法不信任的外逸。早在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就针对当事人不服鉴定意见长期赴京上访

做出了专门批示。〔９８〕面对当事人的质疑，办案机关有时并不积极释疑解惑，甚而采用抢尸的做法

予以压制，〔９９〕一经媒体捕捉报道，又让舆论大哗，司法的权威也受到进一步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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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司发通〔２００１〕０９２号）第２６条。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１３２号）第２５条。

如安徽淮南谢佩银案，死亡时间即三变，在法庭询问过程中，死者家属向法医提出谢佩银死亡时间的疑

问，但是安徽省检察院的陈洪法医说：“我只对检察院委托的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死亡时间我不管。我拒绝

对此答复。”参见《男子接受警察询问蹊跷坠亡，疑遭逼供致死抛尸》，载腾讯新闻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０８１０２４／０００２９３．ｈｔｍ；《淮南“证人坠楼案”悬疑重重———是“自己跳楼”还是暴力取证致死？》，载荆楚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ｃｎｈｕｂｅｉ．ｃｏｍ／ｃｔｊｂ／ｃｔｊｂｓｇｋ／ｃｔｊｂ２０／２００８１０／ｔ４７５９８９．ｓｈｔｍｌ。

参见《震惊全国的姐妹硫酸毁容案》，载泉州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ｚｗｂ．ｃｏｍ／ｇｂ／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１ ０５／２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２３０２．ｈｔｍ。

参见潘晓凌：《死刑犯刑前检举：“死于虐待”》，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６日。此案二次鉴定中法大

鉴定中心得出了正确的鉴定意见，但是桂林市公安局却以 “为了达到自圆其说的效果”为由完全否定了法大法庭

的“窒息死亡说”，直到相关见证犯人出面举报，真相始大白于天下。

参见小非：《开胸验肺始末》，载《政府法治》２００９年第２５期，第７—９页。

参见郭华：《对我国国家级鉴定机构功能及意义的追问与反省———评我国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的遴

选》，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１２页，注３。

参见陈磊：《如堕云雾的高莺莺死亡案》，载《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０６年第２１期；王小飞：《“警方与家属夺

尸”案告尾声 真相仍待澄清》，载腾讯新闻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０４０７０８／０００２７９．ｈｔｍ。



　　（二）借鉴并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体制

虽然清代的做法只是让“人民仅仅止于接受其反射性的利益”〔１０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日对

其合理部分的借鉴。站在古今交融的背景下，笔者谨提出如下的建议：〔１０１〕

一是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首先是知情权的保障。清代检验中最值得称赞的一点，就是其

操作的公开性，以公开保障公正。当下，山东、陕西、福建等地的检察机关，为避免事后争议，也探

索出司法鉴定中“阳光操作”的成功经验。〔１０２〕我们应该吸收这些有益的做法，确保检验前相关鉴

定人资料的公开、检验中死者家属的到场以及针对当事人的答疑解惑等。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肯

定了专家辅助人的必要，我国刑事司法鉴定的公开，还应由此从对当事人的公开，扩大及对专家辅

助人的公开。在有他们到场的情况下，相关答疑还应重点针对他们进行。其次，应强制性规定无

主尸体以外家属排他性的最终处置权。尸体不能等于普通的物，在我国文化中更承载着丰富的伦

理精神与家族情感，〔１０３〕如前所述，即便是清代的知县，也不愿轻易开坟，故我国法律应对此做出明

确的禁止。

二是构建各方参与的争议化解鉴定流程。程序的作用相当部分即在于“作蚕自缚”，它引导当

事人在自愿承担不测后果的前提下，将实体上的争议在封闭空间内以参与的方式得以化解。从此

意义上说，清代的覆检前具结，检中取得前验官、仵共识都潜在地体现了这种思路，虽然其中的诬

告反坐不具有可再实行性。针对今日重新鉴定中的再提起与鉴定机构委托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沿

今日诉讼法路径予以消化吸收。首先，对于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当以听证会的方式予以解决，

并由鉴定人针对其争议予以说理并给予具体的书面答复；仍有争议的，则在司法机构提供名册的

基础上，由当事人各方进行取舍；涉及保密要求的，可由被鉴定单位的上级机构与当事人选择的鉴

定机构联合鉴定，且除重大疑难案件外，原则上只应进行一次重新鉴定。在重新鉴定进行中，应在

当事人各方及其委托的专家辅助人、原鉴定人见证下举行。对原鉴定做出否定的，应说明理由。

相关当事人与原鉴定人仍有异议的，则再次以听证会的方式举行。

需予以说明的是，对于鉴定有异议的，笔者主张在当前强调鉴定人出庭的基础上，〔１０４〕更应尽

可能将类似质证环节放在侦查机关举行。这是因为我国与国外审判中心的模式不同，我国刑事诉

讼本就是流水式的构造，〔１０５〕鉴定争议也多发生在侦查阶段，且我国没有国外相应的验尸官法庭和

·２８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日］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裁判》，创文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８—７９页，转引自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

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９７页，注释１。

需要指出的是，下文笔者的若干观点与陈如超有若干契合，他的观点更多是从实践中一线成功做法提炼

得出，而笔者更多是从法史角度推演出来，当然笔者写作也得到其文的启发。参见陈如超：《迈向“过程导向信任”

的刑事死因鉴定争议解决机制》，载《证据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陈如超：《中国刑事案件中的涉鉴上访及其治理》，

载《北方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孔繁平、卢金增：《山东省检察机关推行司法鉴定公开制度》，载《检察日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郑

欣、刘龙清：《“阳光鉴定”化解纠纷》，载《检察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张继英、王莹：《西安：刑事技术鉴定１６年

无误》，载《检察日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论尸体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置规则》，载《法学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参见陈邦达：《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实证研究》，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陈邦达：《美国法庭聘请

专家证人的实践与启示》，载《证据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布鲁斯·托马斯·兰德尔：《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对专家证

据的采纳》，汪诸豪译，载《证据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陈瑞华：《从“流水作业”走向“以裁判为中心”———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种思考》，载《法学》

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陈文谈的是这种模式如何终结与改革，但本文无意于此过多涉及，只就其这种现状描摹予以征引。



技术法官、技术审查官制度，〔１０６〕法庭中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官与陪审员也极其缺乏，但侦查机关相

应实力却明显强于法院。〔１０７〕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我们完全应当去其名取其实。〔１０８〕

三是建立必要的惩戒制度。清代的检验能让各级官员认真对待，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严格

的处分制度。虽然其严格的连坐并不可取，但适度的惩戒并不可少，这也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要求完善相关责任追究制度所肯定。而实践中，个别案件中的这种纵容直接就是上访的成因，如

安徽涡阳县农妇王凤枝上访２０年，后期就是因为对相关错误制造者没有追责。〔１０９〕惩戒的重点应

放在严重程序性错误（如未执行公开操作）、明显的技术失误（如血型鉴定错误、不应当出现的检材

提取、保存问题 〔１１０〕）及徇私枉法等有违职业操守的不当行为上。惩处中既要考虑到刑事追责、民

事追偿，更应将其与相关鉴定人的鉴定资质、行政晋级等相挂钩，并和党纪在国法前的要求相匹

配，以更好地体现法的严密性与可实操性。此外，对于即便没有上述不当行为，但屡被当事人投诉

的，也应建立必要的惩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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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　巍：论清代命案检验之终结及借鉴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参见江澜：《专家证据的司法控制与技术法官制度的可行性》，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这种专业知识缺乏导致的挫折感本身就是当前鉴定人出庭障碍的原因之一，参见俞世裕、潘广俊、林嘉

栋、余晓辉：《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完善———以浙江省为视角》，载《中国司法鉴定》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值

得指出的是，该文和其他探讨该问题的著述一样，都是主张要继续落实并加强鉴定人出庭法律要求的。

有学人从对质权角度论证鉴定人出庭之必要。参见胡铭：《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辅助人角色定位之实证

研究》，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但笔者认为不宜将相关对质权限定于法庭阶段狭义理解。刘风景先生更借

用医学理论做出比喻，法律移植要考虑供体与受体的问题。参见刘风景：《法律移植的隐喻学阐释》，载《求是学

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参见百度百科词条“王凤枝”，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７％８Ｅ％８Ｂ％Ｅ５％８７％Ａ４％Ｅ６％９Ｅ％

９Ｄ／５６２５２３２＃ｖｉｅｗＰ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公开报道案件中可见因保存不当的处分较少，例外如代义案中因胃丢失被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调

离公安队伍。参见葛江涛、于晓伟：《女法医王高调辞职》，载《瞭望东方周刊》２０１３年第３３期。


